
（上接

B5

版）

本次发行股本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和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根据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标的公司相关子公司净利润的预测，交易双方确定标的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应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６

，

４５８．２７

万元、

８

，

２９１．０９

万元及

１０

，

０９６．２９

万元。前述净利润均指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并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２

）实际利润数额的确定及盈利补偿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束后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以确定在上述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在承诺期内，如果标的公司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则公司有权要求冰轮集团以现金的形式对公司进行补偿。冰轮

集团应补偿的金额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股权

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１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

２

）补偿金额

不超过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回冲。

交易双方在盈利承诺当年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３０

日内确定冰轮集团当年应当补偿的金额并完成现金补偿。

如冰轮集团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现金补偿，则应就欠付的现金部分进行股份补偿，冰轮集团应补偿股份的计算方式如下：

冰轮集团当年应补偿股份

＝

冰轮集团当年欠付的现金补偿数额

÷

烟台冰轮本次发行股份单价（

９．７８

元

／

股）。如烟台冰轮在承诺年度实施现

金分红、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冰轮集团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调整方式为：在计算冰轮集团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时，对烟台冰轮

本次发行股份单价（

９．７８

元

／

股）进行除息、除权处理。

双方在上述现金补偿期限届满之日起

３０

日内计算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启动股份补偿程序， 烟台冰轮以总价

１

元回购冰轮集团应补偿

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如冰轮集团完成以上股份补偿，则视为冰轮集团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现金补偿义务；如冰轮集团因所持烟台冰轮股份不足而导致未能完

成以上股份补偿，则不能免除冰轮集团对欠付现金补偿的履行义务。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１２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之前的未分配利润归属于公司，自实际交割日后，上述未分配利润所有权转让予公司。标的公司过渡期内不得向冰

轮集团分配该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１３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

１

）资产交割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山东省国资委、中国证监会批准及山东省发改

委、山东省商务厅备案后方可实施，且双方应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完成如下交割：

１

、冰轮集团将标的资产变更登记

至公司名下。

２

、标的资产的变更登记全部完成后，公司向冰轮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且新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至冰轮集团名下。

（

２

）违约责任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资产协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违约责任主要约定如下：

任何一方均应遵守其声明和保证，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除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均

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另外一方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和费用（含实现赔偿的全部支出及费用，包括并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二）本次交易中的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就本次交易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

亿元。

１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融资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上述投资者以

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２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如果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融资资金比例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

＝

交易总金额

×２５％

；

交易总金额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金额

＋

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

根据目前预估值及上述公式测算，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

亿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１０．２７

元

／

股计算，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９

，

７３７

，

０９８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配套融资金额和最终发行价格确

定。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发行价格因公司股票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生调整时，则发行数

量亦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锁定期安排

公司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投资者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公司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四）本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配套募集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尚需经山东省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山东省发改委及

山东省商务厅备案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审慎判断，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次交易的需要，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提供专业服务，对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办公

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审计等。董事会同意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１

号《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项目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

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２

号《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和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项目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

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同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０５４４

号《审计报告》、大信专审

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０１４６

号《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０５４５

号《备考报表审计报告》、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０１４７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０１４８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１

号《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项目烟台冰轮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２

号《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和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项目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

１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

２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能够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守了市场通行惯例或

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３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本次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

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４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的模型、折现率的选取等主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和评估结论

合理。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评估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中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

致，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出具了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１

号《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项目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２１

，

１３５．９４

万元，出具了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２

号《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和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项目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部分

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

９

，

９５７．６７

万元。据此，双方一致同意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为

２１

，

１３５．９４

万元，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为

９

，

９５７．６７

万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共计

３１

，

０９３．６１

万元。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６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９．７８

元

／

股。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评估师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及其他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其选聘程序符

合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以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作价公允，程序

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烟

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附条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烟台冰轮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附条件生效协议》，以协议约定的价格购买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协议对本次交易的资产定价、交易对价支付、股份锁定等内容作出了约定。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协议对盈利预测补偿期间的净利润、补偿义务、补偿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表决结果：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董大文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授权管理，公司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对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及程序等

内容进行了修订。

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等相

关规定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五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

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星期四）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的地点：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１

号本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

２

）标的资产；

（

３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

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

５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７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

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锁定期安排；

（

９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地点；

（

１０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

（

１１

）盈利预测补偿；

（

１２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３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

１４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

１５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１６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

（

１７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

１８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

１９

）募集配套资金锁定期安排；

（

２０

）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地点；

（

２１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

２２

）本决议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烟台冰轮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附条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网站。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４．

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个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法

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帐户卡及法人营业执照；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帐户卡及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１１

”。

２．

投票简称：“冰轮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冰轮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

分别申报。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

３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

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２．０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 标的资产；

２．０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３

）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２．０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４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０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５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０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６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０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７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２．０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８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锁定期安排；

２．０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９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地点；

２．０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０

）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

２．１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１

） 盈利预测补偿；

２．１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２

）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３

）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２．１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４

）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１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５

）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６

）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

２．１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７

）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２．１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８

）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９

） 募集配套资金锁定期安排；

２．１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０

） 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地点；

２．２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

）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２．２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２

） 本决议有效期。

２．２２

议案

３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

评估报告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

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附条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

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２．００

议案

１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３．００

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１４．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５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６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

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

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

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投资者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果注册成功，系统将返回一个校验号

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校验号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证券简称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密码服务

１．００

元 填写网络注册返回的校验号

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会议列表”寻找本次股东大会投票链接并在规定时间内进

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孙秀欣、刘莉

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

６２４３５５８

传真：

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２．

会议费用：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为本人（本单位）代表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

续行集会或延期会议，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２．

（

２

） 标的资产；

２．

（

３

）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２．

（

４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

（

５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

（

６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

（

７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２．

（

８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锁定期安排；

２．

（

９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地点；

２．

（

１０

）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

２．

（

１１

） 盈利预测补偿；

２．

（

１２

）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

（

１３

）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２．

（

１４

）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

（

１５

）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

（

１６

）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

２．

（

１７

）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２．

（

１８

）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２．

（

１９

） 募集配套资金锁定期安排；

２．

（

２０

） 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地点；

２．

（

２１

）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２．

（

２２

） 本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关于《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６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

案

７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

性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以

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附

条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

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５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复牌公告

本公司证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停牌，经各方努力，公司现披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摘要》等相关文件，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简称：烟台冰轮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６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办公楼资产，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

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

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上接

B5

版）

本次交易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对烟台冰轮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资产为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资产。其中冰轮香

港拥有的主要资产为顿汉布什控股

９８．６５％

的股权，顿汉布什控股主营业务中央空调系统设计、生产和安装，是一家具有设计、生产、销售和维

修服务完整的空调业务经营能力和百年机械制造历史的跨国公司，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本次交易完成后，烟台冰轮的资产质

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障。

（二）实现冰轮集团优质资产证券化，同时减少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冰轮集团通过冰轮香港持有的顿汉布什控股将进入上市公司，实现冰轮集团中央空调业务相关资产证券化，同时由于

本次交易前，冰轮集团及下属公司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如上市公司租赁冰轮集团办公楼等交易，通过本次交易将冰轮香港、集团

办公楼注入上市公司，可减少冰轮集团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第二节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系烟台冰轮向冰轮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资产，并且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因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交易对方为冰轮集团，配套融资

发行股份的认购方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冰轮香港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顿汉布什控股

９８．６５％

的股权及重型机件公司

２５％

的股权， 顿汉布什控股

９８．６５％

股

权及重型机件公司

２５％

股权本次评估值分别为

１３１

，

１７７．８２

万元、

２

，

９５１．７１

万元； 冰轮香港的主要负债为前次收购顿汉布什控股股权的过程中

产生的并购贷款，贷款合计

１７

，

８５５

万美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账面余额为

１１０

，

１２０．７１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完成后，烟台冰轮将持有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资产。

根据中京民信评估出具并经烟台市国资委备案的“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１

号”《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２

号”《评估报告》，截

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和办公楼资产评估值分别为

２１

，

１３５．９４

万元、

９

，

９５７．６７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即标的资产评估

值，合计为

３１

，

０９３．６１

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以及办公楼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６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９０％

。公司董事会召开前，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停牌，按照停牌前

６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除以股票交易总量计算，前

６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为

１０．８７

元

／

股，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为

９．７８

元

／

股，根据公司与认购方协商，本次用于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定为

９．７８

元

／

股。本次

标的资产交易总价

３１

，

０９３．６１

万元，本公司共向冰轮集团发行股份

３１

，

７９３

，

０５７

股。

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公司董事会召开前，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停牌，按照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除以股票交易总量计算，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为

１１．４１

元

／

股，即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应不低于

１０．２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以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

测算，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９

，

７３７

，

０９８

股。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详见“第五章、发行股份情况”。

第三节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一）交易对方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冰轮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会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办公楼资产出售给本公司，同意与

公司签署本次重大重组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附条件生效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同日，冰轮集团股东会同意了上

述决议。

（二）本公司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包括：《关于公司符合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

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计不会摊薄公司当年每股收益的

议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

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

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附条件生效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并购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

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涉及的

议案回避了表决。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重组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履行如

下程序：

（一）烟台冰轮尚需为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烟台冰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需提

交烟台冰轮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参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时不具有表决权。

（二）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外部审批或备案程序

１

、山东省国资委对于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的批准；

２

、履行山东省商务厅的备案程序；

３

、履行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程序；

４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第四节 交易对方名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冰轮集团的具体信息请参见“第三章、交易对方情况”。

第五节 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一、拟注入资产的定价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作价将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中京民信评估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１

号”《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６２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和办公楼资产评估值分别为

２１

，

１３５．９４

万元、

９

，

９５７．６７

万元。据此，双方一致同意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人

民币

２１

，

１３５．９４

万元，办公楼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９

，

９５７．６７

万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共计人民币

３１

，

０９３．６１

万元。

二、发行股份定价情况

公司用于购买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办公楼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６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公司董事会召开前，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停牌，按照停牌前

６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除以股票交易总量计算，交易均价为

１０．８７

元

／

股，根据公司与冰轮集团协商，发行价格定为

９．７８

元

／

股，不低于停牌前

６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公司发行股份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２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

第六节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关联方即控股股东冰轮集团，根据《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重组办

法》的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时，冰轮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权回避表决。

第七节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

上；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３１

，

０９３．６１

万元。根据烟台冰轮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及交易定价情况，相关判断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标的资产（合计） 烟台冰轮 成交金额

财务指标占比（资产总额或资产净额与

成交金额孰高）

资产总额

１９２

，

９７７．６９ ２５５

，

４９９．５１

３１

，

０９３．６１

７５．５３％

资产净额

１１

，

４９７．８５ １５０

，

３７８．２０ ２０．６８％

营业收入

１１２

，

５４１．０８ １５２

，

７７９．０３ －－ ７３．６６％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此外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第二章 上市公司情况

第一节 烟台冰轮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ＹＡＮＴＡＩ ＭＯ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烟台冰轮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４５９０

法定代表人： 李增群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８９－５－１８

注册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１

号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００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

６２４３５５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联系人： 孙秀欣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ｙａｎｔａｉｍｏｏｎ．ｃｎ

注册资本：

３９４

，

５９７

，

４１７

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压力容器设备的生产、销售（凭生产许可证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制冷空调设备、

机械设备零配件、塑料制品（不含农膜）、装饰材料、塑钢门窗、集装箱、氧舱、环保及轻纺设备的制造、

销售；制冷空调成套设备安装调试、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服务；许可范围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化工

（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钢结构制作与安装、防腐保温工程；房屋租赁；气体压缩

机、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的生产、销售。

第二节 烟台冰轮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本公司是由烟台冷冻机总厂独家发起，并经烟台市人民政府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以烟政函（

１９８８

）

３１

号文、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市分行（

１９８８

）烟人

银字第

３３８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经国家体改委以体改生（

１９９３

）

１８４

号文批准为继续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试点企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社会公众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１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１９９９

）第

１４２

号文批准，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３

日，公司以

１９９８

年末股本总额

１１３

，

１２１

，

９００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配股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２３

，

６７３

，

１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３

年，根据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３４

号文核准，公司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２

，

３６７．３１

万股为基数，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配股后公司股本增至

１３４

，

９０５

，

１００．００

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３４

，

９０５

，

１００

股为基数，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总额

４０

，

４７１

，

５３０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增至

１７５

，

３７６

，

６３０

元。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表决通过《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３

股股份的对价股份。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总计

１８

，

９８２

，

０８０

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得所持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７５

，

３７６

，

６３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

股本增至

２６３

，

０６４

，

９４５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６３

，

０６４

，

９４５

元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

３９４

，

５９７

，

４１７

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０２％ ９４

，

７７０

，

４５５

烟台国盛实业公司

１２．７０％ ５０

，

０９０

，

４８７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７７％ ４２

，

４９５

，

０００

交通银行

－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５６％ ２

，

２２７

，

８６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４１％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０．３６％ １

，

４３６

，

７４７

熊志华

０．３４％ １

，

３３４

，

０１２

姚皖生

０．３３％ １

，

２９５

，

０８８

许岳明

０．３１％ １

，

２２０

，

６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８％ １

，

１０８

，

８００

第三节 烟台冰轮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控股权变动或重大资产重组。

第四节 烟台冰轮主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烟台冰轮主要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１

烟台冰轮铸造有限公司

４

，

３５０

万元

７０．１１％

铸造件的铸造及加工

２

烟台冰轮重型机件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美元

７５％

铸件生产

３

烟台冰轮塑业有限公司

３

，

６６６．３７

万元

６５％

塑料型材及管材生产

４

烟台冰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制冷工程安装

５

烟台冰轮轻型建材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建材的生产及销售

６

烟台冰轮压缩机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４５

万元

１００％

开发设计制造

７

烟台冰轮（越南）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美元

１００％

工业制冷设备制造

８

烟台冰轮制冷空调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制冷空调设备的维修保养

９

山东省鲁商冰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元

８０％

建筑工程设计

注：本次交易的标的之一冰轮香港持有上述烟台冰轮重型机件有限公司另外

２５％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烟台冰轮重

型机件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第五节 烟台冰轮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烟台冰轮致力于在气温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商业冷冻设备、工业冷冻设备及应用系统集成、工程成套服务，广

泛服务于食品冷链、物流、石化、医药、能源等行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健康稳健发展。

近年来，公司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拓展取得新成绩。公司设计并承建的中国工商制冷行业冷冻冷藏用

ＮＨ３／ＣＯ２

复叠制冷系统替

代

Ｒ２２

示范项目成功交付使用，公司的

ＣＯ２

制冷系统解决方案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开始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公司技术创新取得新成果，污水源热泵机组获山东省技术创新优秀新产品一等奖，

ＭＶＬＤ

系列流态化单体速冻装置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节能型工艺过程气体压缩机组获烟台市技术发明三等奖。烟台冰轮制冷空调节能服务有限公司入选了国家第五批节能服务公司备案

名单。

２０１４

年，公司的

ＮＨ３／ＣＯ２

螺杆复叠制冷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应用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制冷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公司建立有健全的海内外市场立体化营销体系，凭借承揽项目总承包和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在市场中占有较高份额。公司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保持稳定，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分别为

１５２

，

２８６．１８

万元、

１５２

，

７７９．０３

万元及

１０８

，

７８８．９１

万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产品工商业用制冷设备的产量、销量情况如下：

单位：台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产 量

５

，

１５４ ６

，

９２３ ６

，

５７１

销 量

５

，

２３２ ６

，

９７１ ６

，

７８３

第六节 烟台冰轮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５４

，

６９２．９３ ２５５

，

４９９．５１ ２２４

，

０２７．６５

负债总额

１０１

，

５６６．１０ １０１

，

７０８．７６ ９６

，

９９９．３４

股东权益

１５３

，

１２６．８３ １５３

，

７９０．７５ １２７

，

０２８．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４９

，

４３５．６０ １５０

，

３７８．２０ １２３

，

７６２．９０

注：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７８８．９１ １５２

，

７７９．０３ １５２

，

２８６．１８

营业利润

１１

，

１９１．７９ ２６

，

４０４．７０ １３

，

４１７．６５

利润总额

１１

，

１８７．３９ ２８

，

３５６．４１ １５

，

０３０．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９８３．４４ ２５

，

３４６．１６ １４

，

１８２．５９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３９１．９９ ８

，

１５４．４７ １５

，

００１．５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３３２．９４ －４

，

４３７．２３ ３

，

３８３．３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１４７．１２ １０４．９１ －１４

，

４７９．７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２１１．１０ ３

，

６５７．５６ ３

，

８２９．９６

四、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５ ０．６４ ０．３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５ ０．６４ ０．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４３％ １８．５１％ １２．３％

第七节 控股股东及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冰轮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９４

，

７７０

，

４５５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０２％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冰轮集团已

将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中

４６

，

９３７

，

６８６

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质押。关于冰轮集团的其他情况详见“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烟台市国资委。

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

第一节 冰轮集团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１

号

注册资本：

２０

，

９４６．７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６０００１８０２９４２８－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６０２１６５０４９０７２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６５０４９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 于元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２７

联 系 人： 曲志怀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租

赁，国家政策范围内允许的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管理咨询、制冷技术咨询、制冷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第二节 冰轮集团详细情况

一、冰轮集团历史沿革

（一）冰轮集团的设立

冰轮集团前身为烟台冷冻机总厂。冰轮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系由烟台冷冻机总厂改制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是山东省

经济委员会和烟台市人民政府委托烟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其资产进行监管和签订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

名称为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二）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５

日，根据烟台市政府烟优资办（

１９９７

）

４

号文件精神，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兼并了原烟台锅炉总厂，接收了其全部资产，冰轮

集团由原注册资本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９

，

４５２

万元人民币。

（三）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烟台石棉总厂净资产划转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的报告》，同意根据烟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烟

国资管【

２００１

】

２１

号文“关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接收烟台石棉总厂的批复”，经审计评估后，对于烟台石棉总厂净资产

２

，

７１６

万元进行

正式划转，划转后，烟台石棉总厂的出资人将变更为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与之相应，烟台冰轮集团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２

，

１６８

万元。

（四）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根据烟台市财政局烟财企指【

２００２

】

２１

号文件《关于下达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食品速冻设备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的通知》，下

达冰轮集团专项资金

２００

万元，因此事项，冰轮集团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２

，

３６８

万元。

（五）第四次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因冰轮集团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造，由冰轮集团管理层和员工组建的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向冰轮集团增资

１０

，

０５４．４４

万

元，同时，经剥离债权和职业病防治经费的国有出资调整为

１０

，

８９２．３２

万元，冰轮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０

，

９４６．７６

万元，其中国有出资占注册资

本的

５２％

，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４８％

。

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烟台市国资委

１０

，

８９２．３２ ５２％

２

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５４．４４ ４８％

合计

２０

，

９４６．７６ １００％

自该次股本变更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冰轮集团的股本未发生新的变更。

二、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最近三年冰轮集团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

三、业务发展情况

冰轮集团为控股型公司，母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冰轮集团下属公司主要经营制冷空调设备、冷冻设备等业务。

四、主要财务状况

冰轮集团的主要财务状况（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１１

，

４６３．７９ ５９１

，

７８１．５４

总负债

３６７

，

４８９．９５ ３５８

，

２９５．８８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３

，

９７３

，

８３ ２３３

，

４８５．６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２

，

７４２．５７ ６８

，

２０４．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６３

，

１０９．０１ ５１４

，

４７５．９０

营业利润

２３

，

７９８．２９ ５０

，

１９２．８０

利润总额

２６

，

４５４．９７ ５４

，

３５１．７４

净利润

２１

，

８９２．９４ ４５

，

４０８．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９

，

６００．２３ １６

，

７９５．２０

注：上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经审计

五、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冰轮集团股权关系结构图

（二）冰轮集团主要股东介绍

１

、 烟台市国资委

单位名称：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单位负责人： 卫京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０４２６０６８－６

２

、 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

（

１

）烟台远弘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１５０

万

注册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路

４７

号

法定代表人： 于元波

经营范围：

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租赁，国家政策

范围内允许的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管理咨询、制冷技术咨询、制冷技术服务（国家规定需要审批或许可经营的除

外）

（

２

）烟台远弘股权结构

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烟台合弘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１４．４５ ４３％

徐仁建

３１１．４ ６．０５％

姜福民

３０１．９５ ５．８６％

舒建国

２９３．１０ ５．６９％

徐从顺

２５３．３５ ４．９２％

曲志怀

２３９．２３ ４．６５％

王旭光

２１３．７５ ４．１５％

卢绍宾

２１２．１８ ４．１２％

肖建志

１６１．７８ ３．１４％

李振伟

１２２．８５ ２．３９％

朱国胜

１２０．８３ ２．３５％

迟元森

１１７．９０ ２．２９％

于志强

１１４．７５ ２．２３％

李增群

１０８．２３ ２．１０％

于得水

１０５．９８ ２．０６％

夏昊

７１．７８ １．３９％

张会明

５９．４０ １．１５％

曲兆文

４０．２８ ０．７８％

钟连红

３２．４０ ０．６３％

骆万亮

２４．３０ ０．４７％

蔡新连

２３．４０ ０．４５％

张东方

６．７５ ０．１３％

合计

５

，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烟台远弘法人股东烟台合弘投资介绍

企业名称： 烟台合弘投资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

２２

，

１４４

，

５００

元

注册地址： 芝罘区只楚路

４７

号

法定代表人： 于元波

经营范围：

国家政策范围内允许的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管理咨询，制冷技术咨询，制冷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

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烟台合弘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于元波

２３４．００ １０．５７％

刘立新

１８７．６５ ８．４７％

房本瑜

１８７．６５ ８．４７％

董大文

１８７．６５ ８．４７％

胡兆奎

１６９．４３ ７．６５％

吴玉麒

１６９．４３ ７．６５％

葛运江

７５．６０ ３．４１％

焦玉学

７５．６０ ３．４１％

王强

７５．６０ ３．４１％

孙秀欣

４３．６５ １．９７％

于静

１８０．４５ ８．１５％

李峻岭

９４．５０ ４．２７％

刘学东

１４７．６０ ６．６７％

高维丽

１３１．８５ ５．９６％

姜韶明

１３２．３０ ５．９８％

王瑛

１２１．５０ ５．４９％

合计

２２１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六、冰轮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冰轮集团下属公司均属于制造业，冰轮集团下属一级子公司名单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

地址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烟台冰轮换热技

术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元

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永达街

７２８

号

前置许可经营范围：换热器的设计、制造、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６９％

李增群

烟台全丰密封技

术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元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７

号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各种密封板材、垫片、汽车各种垫片、发动机

隔热罩的制造（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果蔬保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密封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５１％

刘立新

烟台冰轮密封制

品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万元 烟台市芝罘区只楚南璐

３

号 石棉制品的研发、技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自由场地租赁

１００％

曲志怀

烟台冰轮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

２

万港元

ＲＭ．１１０５

，

ＬＩＰＰＯ ＣＥＮＴＲＥ

ＴＯＷＥＲ １

，

８９ＱＵＥＥＮＳＷＡＹ

，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控股型公司，除对外投资外未进行其他业务经营

１００％

焦玉学（董事）

烟台冰轮压力容

器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元

烟台市福山区高新技术产业

区永达街南

９８８

号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第一类压力容器（

Ｄ１

）级别、第二类低、中压

容器（

Ｄ２

级别）的制造、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

一般经营项目：制冷附属设备、锅炉辅机、金属结构件、容器的加

工、制造、销售（以上不含国家专项审批项目）；货物 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凭法定的许可证

件经营）

６０％

李增群

第三节 其他事项说明

一、冰轮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一）冰轮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前，冰轮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９４

，

７７０

，

４５５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０２％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冰轮集团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二）冰轮集团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因冰轮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冰轮集团按相关程序向本公司推荐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冰轮集团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况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化。

二、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合法经营情况

交易对方冰轮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第四章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冰轮集团合法持有的冰轮香港

１００％

股权、办公楼资产。

第一节 冰轮香港

一、冰轮香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５５９７６３

注册地址：

ＲＭ．１１０５

，

ＬＩＰＰＯ ＣＥＮＴＲＥ ＴＯＷＥＲ １

，

８９ＱＵＥＥＮＳＷＡＹ

，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公司董事： 焦玉学

发行股本：

２

万港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８

日

主营业务： 控股型公司，除对外投资外未进行其他业务经营

二、冰轮香港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

冰轮香港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８

日，成立时英文名称是

ＹＡＮＴＡＩ ＭＯＯＮ ＧＲＯＵＰ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发行股本为

２

万港元，烟台冰轮集团承购全部的面值为

１

港元的

２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冰轮香港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股权状况

冰轮香港为根据香港法律正式注册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根据冰轮集团的书面确认，冰轮香港的股权不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及诉讼争议。

三、股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冰轮香港的控股股东是冰轮集团，实际控制人是烟台市国资委。

冰轮香港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四、冰轮香港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００５４４

号审计报告，冰轮香港最近两年及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９５

，

８８１．７５ １８９

，

２９８．４６ １８８

，

１７２．２７

负债总计

１６３

，

７４５．９９ １６０

，

８０９．２１ １６６

，

３１２．８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

，

１３５．７６ ２８

，

４８９．２５ ２１

，

８５９．４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５３０．２０ ７

，

８１８．６２ ２

，

７１１．６５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５

，

９２７．０９ １１２

，

２８１．０８ ３０

，

０７６．６１

营业成本

５１

，

３８３．０９ ７５

，

９７７．００ ２０

，

１５７．３１

营业利润

５

，

９８６．６３ ７

，

５８５．３９ １

，

２８９．７１

利润总额

５

，

９７２．７０ ７

，

５７３．７６ １

，

２７８．８４

净利润

４

，

４２３．８５ ６

，

０６３．０５ １

，

１２２．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４９１．４５ ４

，

５８９．７２ １

，

０２４．９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６０７．５９ ４

，

５５９．９３ ３６８．２６

注：冰轮香港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完成对顿汉布什控股控股收购，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冰轮香港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６８．２６

万元、

４

，

５５９．９３

万元及

３

，

６０７．５９

万元，冰轮

香港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故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较低。报告期内冰轮香港非经常性损益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１．７１ －６．６９ －３．２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０．７６ ２７．７４ ２．５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７５．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７２．７２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１６４．２５ ８３．６９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０１ －３２．６８ －１０．１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７６．８３ －３９．１７ －７．８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８０ －３．１０ ２．７１

合计

－１１６．１４ ２９．７９ ６５６．７１

五、冰轮香港主要资产、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

冰轮香港为控股型公司，母公司口径的主要资产为持有的顿汉布什控股

９８．６５％

的股权、烟台冰轮重型机件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冰轮香

港母公司口径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为收购顿汉布什控股股权，冰轮香港申请了两笔境外融资。冰轮香港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兰克福分行于

２０１２

年签订了

ＦＦＭ１２ＴＬ２２

号、

ＦＦＭ１２ＴＬ２３

号《贷款合同》，约定向其贷款共计

１７

，

８５５

万美元，该等贷款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到期。根据贷款协议，并购贷款利率为同期标准利率

加上每年

２．１％

的差额，为了规避利率风险，冰轮香港与中国银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完成利率互换交易，冰轮香港支付

２．５７５％

固定利率，固定利率

起始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两笔贷款的账面余额为

１１０

，

１２０．７１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冰轮集团已经取得了中国银行关于股权转让的书面同意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冰轮香港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顿汉布什控股的主要资产情况请参见本章“第二节、顿汉布什控股”。

六、冰轮香港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冰轮香港为控股型公司，母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顿汉布什控股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请参见本章“第二节、顿汉布什控股”。

七、冰轮香港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

冰轮香港及其附属公司始终坚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为公司发展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冰轮香港各附属公司已根据经营所在地实际要求，

制定了完善的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政策，在各公司内部建立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体系，并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落实到公司

所辖所有机构及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冰轮香港及各附属公司在经营所在地未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受到当地主管部门或执法部门处罚。

八、冰轮香港重大诉讼及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冰轮香港及其附属公司没有重大诉讼或仲裁纠纷。

九、冰轮香港下属子公司情况

（一）顿汉布什控股

顿汉布什控股基本情况请参见本章“第二节、顿汉布什控股”。

（二）烟台冰轮重型机件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烟台冰轮重型机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办事处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

注册号：

３７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１６４８７

法定代表人： 李增群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９

日

主营业务： 铸件生产、精密零件加工，销售上述公司自产产品

２

、股权结构

冰轮香港持有烟台冰轮重型机件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本公司通过子公司烟台冰轮铸造有限公司持有烟台冰轮重型机件公司

７５％

股权。

３

、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３

，

５３５．７１ １３

，

６４１．３１ １５

，

６５２．３２

负债总计

７

，

２７６．４３ ８

，

２９６．４５ １０

，

６２６．３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

，

２５９．２８ ５

，

３４４．８６ ５

，

０２６．０１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

，

６０２．６１ １７

，

１４４．２３ １８

，

５７４．４１

营业利润

１

，

１７２．９４ ４２６．５０ ３４０．６９

利润总额

１

，

１７０．４２ ４２６．８１ ２４４．６０

净利润

８７９．９８ ２６９．６３ １４２．３４

第二节 顿汉布什控股

冰轮香港是持股型公司，核心资产是冰轮香港持有的顿汉布什控股

９８．６５％

的股权。

一、顿汉布什控股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顿汉布什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

Ｄｕｎｈａｍ－Ｂｕｓｈ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ｄｎ Ｂｈｄ．

注册地： 马来西亚

营业地址：

Ｌｏｔ ５７５５－６

，

Ｋｉｄａｍａ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

Ｂｕｋｉｔ Ａｎｇｋａｔ

，

４３０００ Ｋａｊａｎｇ

，

Ｓｅｌａｎｇｏｒ Ｄａｒｕｌ Ｅｈｓａｎ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发行股本：

９０

，

８６４

，

４７０

林吉特

注册号：

１２９３５８－ｘ

董事：

Ｌｉ ＺｅｎｇＱｕｎ

、

Ｙｕ ＢａｏＳｈｕａｎｇ

、

Ｍａｘ Ｇｈｉａｓｓｉａｎ

、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

、

Ｊｉａｏ ＹｕＸｕｅ

、

Ｔｉｅｗ Ｈｅｎｇ Ｓｏｏｎ

、

Ｓｈ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主营业务： 顿汉布什控股主要通过附属公司从事商用空调设备、制冷机组、末端和配套设备的生产、销售业务

二、顿汉布什控股历史沿革

（一）顿汉布什控股的历史沿革

１

、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公司设立

顿汉布什控股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成立时为私人有限公司，成立时的名称为

Ｍｅｅ Ｄａ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ｄｎ． Ｂｈｄ．

，发行股本总额为

３

林吉特，股东

及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金额（林吉特） 持股比例

１ Ｔｏｏｎ Ｙａｔ Ｈｏｎｇ １ ３３．３３％

２ Ｔｏｏｎ Ｃｈｅｅ Ｙｏｗ １ ３３．３３％

３ Ｔａｎ Ａｈ Ｌｅｋ ＠ Ｃｈｅｎ Ｙｅｋ Ｌｅｅ １ ３３．３３％

合计

３ １００％

２

、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股东变更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顿汉布什控股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金额（林吉特） 持股比例

１ Ｙｅｏ Ｓｅｋ Ｃｈｉｏｎｇ １ ３３．３３％

２ Ｃｈａｎ Ｓｏｏ Ｈａｒ ＠ Ｃｈａｎ Ｆｏｏｋ Ｓｉｎｇ １ ３３．３３％

３ Ｋａｍａｌ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Ｎｏｏｒ １ ３３．３３％

合计

３ １００％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顿汉布什控股的名称变更为

Ｔｏｐｇｒｏ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ｄｎ． Ｂｈｄ．

。

３

、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股东变更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ＤＢＨ

发行的股本总额为

８５９

，

９８７

林吉特，股东及其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金额（林吉特） 持股比例

１ Ｙｅｏ Ｓｅｋ Ｃｈｉｏｎｇ １２５

，

０００ １４．５４％

２ Ｃｈａｎ Ｓｏｏ Ｈａｒ ＠ Ｃｈａｎ Ｆｏｏｋ Ｓｉｎｇ １４５

，

０００ １６．８６％

３ Ｋａｍａｌ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Ｎｏｏｒ １２９

，

９８７ １５．１１％

４ Ｌａｂｔｅｃ Ｓｄｎ Ｂｈｄ．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４％

５ Ｐｒｏｇｅｎ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４％

６ Ｃｈａｎ Ｗａｎ Ｈｏｉ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４７％

７ Ｌｉｍ Ｙｏｃｋ Ｙｅｅ ７０

，

０００ ８．１４％

合计

８５９

，

９８７ １００％

４

、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股本变更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ＤＢＨ

发行的股本总额为

１

，

１５９

，

９８７

林吉特，股东及其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金额（林吉特） 持股比例

１ Ｙｅｏ Ｓｅｋ Ｃｈｉｏｎｇ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２％

２ Ｃｈａｎ Ｓｏｏ Ｈａｒ ＠ Ｃｈａｎ Ｆｏｏｋ Ｓｉｎｇ ２０５

，

０００ １７．６７％

３ Ｋａｍａｌ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Ｎｏｏｒ １２９

，

９８７ １１．２１％

４ Ｌａｂｔｅｃ Ｓｄｎ Ｂｈｄ． ２１０

，

０００ １８．１０％

５ Ｐｒｏｇｅｎ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９３％

６ Ｃｈａｎ Ｗａｎ Ｈｏｉ １７５

，

０００ １５．０９％

７ Ｌｉｍ Ｙｏｃｋ Ｙｅｅ １１０

，

０００ ９．４８％

合计

１

，

１５９

，

９８７ １００％

５

、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股东变更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ＤＢＨ

发行的股本总额为

１

，

３０９

，

９８７

林吉特，股东及其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金额（林吉特） 持股比例

１ Ｙｅｏ Ｓｅｋ Ｃｈｉｏｎｇ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７４％

２ Ｃｈａｎ Ｓｏｏ Ｈａｒ ＠ Ｃｈａｎ Ｆｏｏｋ Ｓｉｎｇ ２０５

，

０００ １５．６５％

３ Ｋａｍａｌ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Ｎｏｏｒ １２９

，

９８７ ９．９２％

４ Ｌａｂｔｅｃ Ｓｄｎ Ｂｈｄ． ２１０

，

０００ １６．０３％

５ Ｐｒｏｇｅｎ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４５％

６ Ｃｈａｎ Ｗａｎ Ｈｏｉ １７５

，

０００ １３．３６％

７ Ｌｉｍ Ｙｏｃｋ Ｙｅｅ １１０

，

０００ ８．４０％

８ Ｓｕｎｌｉｎｅ Ｍ＆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ｄｎ．Ｂｈｄ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４５％

合计

１

，

３０９

，

９８７ １００％

６

、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股本变更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ＤＢＨ

发行的股本总额为

１

，

３５９

，

９８７

林吉特，股东及其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金额（林吉特） 持股比例

１ Ｙｅｏ Ｓｅｋ Ｃｈｉｏｎｇ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４．５４％

２ Ｃｈａｎ Ｓｏｏ Ｈａｒ ＠ Ｃｈａｎ Ｆｏｏｋ Ｓｉｎｇ ２５５

，

０００ １６．８６％

３ Ｋａｍａｌ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Ｎｏｏｒ １２９

，

９８７ １５．１１％

４ Ｌａｂｔｅｃ Ｓｄｎ Ｂｈｄ． ２１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４％

５ Ｐｒｏｇｅｎ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４％

６ Ｃｈａｎ Ｗａｎ Ｈｏｉ １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４７％

７ Ｌｉｍ Ｙｏｃｋ Ｙｅｅ １１０

，

０００ ８．１４％

８ Ｓｕｎｌｉｎｅ Ｍ＆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ｄｎ．Ｂｈｄ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４５％

合计

１

，

３５９

，

９８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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